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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决定书

六政复决〔2024〕62 号

申请人：XX 县 XX 镇 XX 村 XX 组。

负责人：张 XX，男，汉族，19XX 年 XX 月生，住 XX 县 XX 镇

XX 村 XX 组。

申请人：XX 县 XX 镇 XX 村 XX 组。

负责人：朱 XX，男，汉族，19XX 年 X 月生，住 XX 县 XX 镇

XX 村 XX 组。

申请人：XX 县 XX 镇 XX 村 XX 组。

负责人：王 XX，男，汉族，19XX 年 X 月生，住 XX 县 XX 镇

XX 村 XX 组。

共同委托代理人：刘XX，男，汉族，19XX年X月生，住XX县X

X镇XX村XX组。

被申请人：XX 县人民政府，住所地：XX 县 XX 路 X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韦 XX，县长。

第三人：XX 县 XX 林场，住所地：XX 县 XX 镇街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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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：刘 XX，场长。

申请人 XX 县 XX 镇 XX 村 XX 村民组、XX 村民组、XX 村民组

（下称申请人）不服被申请人 XX 县人民政府（下称被申请人）

作出的《关于 XX 林场林权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决定书》（下称《决

定书》），于 2024 年 2 月 6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经补正，

本机关受理后，依法追加 XX 县 XX 林场为第三人（下称第三人）。

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进行了答复，并提交了当初作出《决定书》

的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。第三人在复议期间提交了答辩意见。本

案经延期审理、实地调查、听取当事人意见等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决定书》，责令重新作

出确权决定。

申请人称：《决定书》违法，主要理由是：

1.被申请人未到现场勘测、调查。申请人认为 XX 林场取得

的《林权证》（X 林证字〔2005〕第 00400 号，下称 400 号《林

权证》）系违法操作取得。而《决定书》又是依据 400 号《林权

证》作出，《决定书》同样违法。《决定书》中所述面积及四至

边界与申请人所有的草场不对称，面积悬殊过大，四至有争议。

被申请人将其所有的草场转为国有没有证据和法律依据。被申请

人办理《林权证》没有土地来源证明、实地勘测图、林木权属证

明、现场勘定协议、邻界人签名，办证行为违法。

2.根据历次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中共中央关于

确定林权、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》第一条至第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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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二百零九条、第二百六十条等，

《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》第七条、第八条规定，申请人的

林场未被征收、流转和交换，也没被变更，案涉林场始终属于申

请人所有。

被申请人请求：维持作出的《决定书》。

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作出《决定书》的证据清楚、依据充

分、合法合规，主要理由是：

1.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决定书》合法合规。根据《林木林地权

属争议处理办法》第六条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

业部依法颁布的森林、林木、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，是

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。第三人从 1958 年成立至今，其森林、林

地的来源，均是依据当时的国家土地、森林法律法规的授权并与

当地乡镇政府协定并报被申请人批准而取得，涉案的草场地均在

第三人的林权证的林地范围之内，已确定为国家所有，林木、林

地均由政府确权，颁发有林权证，国家和集体土地界限清楚，权

属明晰。

2.申请人对《决定书》的异议和理由不充分。（1）申请人

提出的面积 1655.88 亩无相关依据，其提出的四至边界也在第三

人林权范围之内；（2）根据 1962 年《XX 县人民委员会关于山林

权处理问题的批复》（林字第 224 号）文件，XX 县 XX 林场林地

林权问题已经处理完成，林地权属明确属于国有，由 XX 县 XX 林

场统一经营管理；（3）依据《XX 县人民委员会关于山林权处理

问题的批复》（林字第 224 号）文件，国有林场是为了林场管理

和照顾林场周边群众生活需要，将林地分包给附近生产队看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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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队砍割山草和枝丫，林地权属不属于生产队；（4）依据《XX

县人民委员会关于山林权处理问题的批复》文件，山林权范围为

农田以上，即在 XX 县 XX 林场林权范围内；（5）第三人森林、

林地的来源，是依据当时的国家土地、森林法律法规的授权并与

当地乡镇政府（公社）协定并报被申请人批准而取得并办理《国

有山林权》《林权证》，土地来源合法合规；（6）依据《林木

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》第七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，第三人已取得

争议林地的林权证，申请人引用法律法规条款不全面，又依据《林

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》第八条，《XX 县 XX 林场设计任务书》

于 1963 年报省林业厅并经省计划委员会批准，后期按照国家法

律规定取得《国有山林权证》《林权证》，申请人出具的证据不

能证明争议的林地、草场权属；（7）申请人出具的 1952 年颁发

的《房产土地所有证》《林权证》以及提出的其他“事实和理由”

等均不能依法证明争议的林地、草场权属于村民组集体所有，其

主张对草场林地的所有权，缺乏事实与依据。

第三人答辩称：

申请人主张的案涉争议草场地所有权涉及建国初期土改、初

级社、高级社集体经济、人民公社至今多个时期的国家土地政策。

第三人自 1958 年成立至今，均属国有性质，其森林、林地权属

的来源，均是依据当时的国家土地、森林法律法规的授权而取得。

案涉的草场均在第三人林权证的范围之内，已确定为国有土地。

申请人所举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，达不到申请人的证明目的，

因此申请人不能依法证明争议的草场地属于村民组集体所有。

经审理查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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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主张案涉争议林地（草场）位于 XX 县 XX 镇 XX 村境

内，四至范围为：东至 XX 西脚、南至 XX 北脚、北至 XX 南半，

南至农田。被申请人认为争议林地小地名分别为 XX 山和 XX 山，

XX 山四至界限为东至 XX 至 XX 庄大路与 XX 林场 8 号林班接壤，

南至 XX 村 XX 组农田，西至 XX 村 XX 组农田，北至 XX 镇 XX 村 XX

组及 XX 村 XX 组农田。XX 山四至界限为东至 XX 路（即 105 国道），

南至 XX 村 XX 组农田，西至 XX 至 XX 庄大路与 XX 林场 9 号林班

接壤，北至 XX 镇 XX 村 XX 组农田。申请人与第三人因案涉土地

所有权发生争议。

1962 年 10 月 5 日，第三人与 XX 公社、XX 公社、XX 公社等

签订《国营 XX 县 XX 林场山林权处理协议书》，其中约定国营山

林范围：凡在省林业厅调查队 1958 年 5 月勘察绘图之内荒、草、

林山从山顶到山脚（农田以上）山权、林权一律国有，由 XX 林

场统一经营管理。1962 年 10 月 13 日，XX 县人民委员会作出《关

于山林权处理问题的批复》（林字第 224 号），同意 XX 林场与

XX 等四公社的协议。

1963 年 3 月，安徽省林业厅报送安徽省计划委员会的 XX 林

场设计任务书审核意见载明，XXXX 林场山林权属国有。

1990 年 3 月 9 日，XX 县 XX 林场向 XX 县林业局提交《申请

颁发国有山林权所有证的报告》（西林政字〔1990〕第 004 号），

载明国营 XX 林场山林界线清楚，权属无异议。1990 年 6 月 13 日，

XX 县林业局向县政府提交《关于颁发国营 XX 县 XX 林场山林权所

有证的报告》（林业字〔90〕36 号），载明经林业局审核，并经

XX 县国有山林定权发证领导组会议审定，国营 XX 县 XX 林场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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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地四界清楚，权属明确，依据合法。1990 年 6 月 20 日，被申

请人作出《关于同意颁发 XX、XX、XX 湖林场国有山林证的批复》

（政函〔1990〕48 号），载明经县国有山林定权发证领导组审议，

同意颁发林权证书。

1990年，被申请人向第三人颁发《国有山林权所有证》（林

政字第004号），权利人载明为XX林场。被申请人在2005年颁发

《林权证》（X林证字〔2005〕第00400号），其中记载林木、林

地所有权人为国有，其中小地名为XX山、XX山的四至均清楚、明

确，面积合计997亩。

2023年9月11日，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在“市长信箱”平台

上对“第五次申请履行法定职责”的回复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。2023年11月10日，本机关作出并向被申请人送达《行政复议

决定书》（六政复决〔2023〕142号），责令被申请人作出林权

争议处理决定。

2023年11月20日，被申请人交由XX县XX局（下称县XX局）

办理。

2024 年 1 月 26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决定书》，其中载明，

争议草场林地位于 XX 县 XX 镇国营 XX 林场林权证范围内，面积

约为 997 亩，被申请人认为，XX 县 XX 林场从 1958 年成立至今，

其森林、林地来源，均依据当时国家土地、森林法律法规授权并

与当地政府协定取得。涉案草场地均在 XX 林场的林权证林地范

围内，已确定为国家所有，林木、林地均由政府确权，颁发有林

权证，国家和集体土地界限清楚，权属明晰。申请人提供的证据

不能证明争议草场属于村民组集体所有，其主张缺乏事实与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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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十二条第二款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十五条第二款、《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

理办法》第六条作出处理决定：申请人与第三人所争议的 997 亩

林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。2024 年 1 月 31 日，被申请人将《决定

书》送达申请人。

申请人不服《决定书》，遂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在卷佐证：

1.《决定书》；

2.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（六政复决〔2023〕142号）及邮寄

送达查询记录；

3.《国营XX县XX林场山林权处理协议书》《关于山林权处理

问题的批复》（林字第224号）；

4.安徽省XX县XX林场设计任务书及审核意见；

5.《申请颁发国有山林权所有证的报告》（西林政字〔1990〕

第004号）、《关于颁发国营XX县XX林场山林权所有证的报告》

（林业字〔90〕36号）、《关于同意颁发XX、XX、XX湖林场国有

山林证的批复》（政函〔1990〕48号）；

6.《土地房产所有证》《国有山林权所有证》（林政字第00

4号）、《林权证》（X林证字〔2005〕第00400号）；

7.照片一张、送达回证。

本机关认为：

一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决定书》主要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

依据《安徽省林权管理条例》(2021修正)第三十五条第一款

规定，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对受理的林权争议案件，应当调查核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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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，查阅、复制、调取有关文件和资料，询问有关人员，必要

时，应当现场勘验。据此，林权争议处理应当以权属来源清晰、

界址清楚、面积准确为前提条件。本案中，《决定书》认定争议

草场林地位于XX县XX镇国营XX林场林权证范围内，名称分别为XX

山和XX山，面积为997亩，四至界限与《林权证》记载一致。但

被申请人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申请人主张的争议地块完全包含

在第三人现有《林权证》的范围内，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组织争议

双方进行现场勘验等。被申请人未进行全面、客观调查，径行依

据《林权证》记载内容对争议地块位置、面积及权属作出认定，

据此作出《决定书》的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《决定书》的程序违法

依据《安徽省林权管理条例》(2021修正)第三十四条第一款

的规定，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申

请书副本送达本案第三人。第三人自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二十

日内，提交书面答复和必要材料。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，林权

争议处理机构应当按照自愿、合法的原则先行调解。经调解达成

协议的，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应当制作调解书。

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收到本机关责令作出林权争议处理决定的

行政复议决定后，交由县XX局进行处理。县XX局作为林权争议处

理机构应当通知第三人提交书面答复及必要材料以厘清争议、查

明事实，但被申请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县XX局通知第三人。同时，

被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县XX局对争议双方进行了先行调解，

《决定书》的作出不符合《安徽省林权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第

一款、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程序违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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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决定书》主要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

程序违法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四条第一

款第（一）、（二）项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决定书》，责令被申请人在三个月内

重新作出处理决定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 年 6 月 11 日


